
武汉市新洲区自然资源和城乡建设局
行政处罚决定公告

中科鸿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：

经调查核实，你司于 2023 年 10 月 27 日首次被列为失

信被执行人，此后分别于 2023年 12月 26日、2024年 3月

28 、2024年 6月 17日、2025年 1月 16日、2025年 7月 8

日、2025年 8月 11日等多次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。2024年

7月，你司在参加新洲一中邾城校区 2024年改建工程（EPC）

项目投标时，投标文件中提供的《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》查

询截图显示你司没有失信被执行人信息，存在提供虚假资料

投标的违法违规行为，本次投标你司没有中标。该行为违反

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》第三十三条“投标人不得

以低于成本的报价竞标，也不得以他人名义投标或者以其他

方式弄虚作假，骗取中标。”的规定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招标投标法》第五十四条“投标人以他人名义投标或者以

其他方式弄虚作假，骗取中标的，中标无效，给招标人造成

损失的，依法承担赔偿责任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

任。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的投标人有前款所列行为尚未

构成犯罪的，处中标项目金额千分之五以上千分之十以下的

罚款。”和《湖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处罚裁量基准(2021)》

关于“未中标，且无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实施条例》

第六十七条所列违法行为的，对投标人处招标项目合同金额

千分之五以上千分之五点五以下的罚款。”的规定，决定给

予你司该项目合同金额 5‰、共计人民币 25444 元的行政处



罚。

请你司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15 日内，联系

我局缴纳罚款。到期未缴纳罚款，每日按照罚款数额的 3%

加处罚款。以下程序不影响上述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。如不

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之内向

武汉市新洲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；也可以在接到行政处

罚决定之日起 6个月内向武汉市新洲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

讼。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，或放弃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又不

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，本机关将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经过 30 日视为送达。地址:武汉市

新洲区邾城街衡州大街 220 号，联系人：黄育，联系电话：

027-89356359


